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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

2021年 5月，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

与北京宇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宇历投资”）合作共同推进郯城优能

博远能源有限公司风电项目开发业务，为锁定该项目业务合作机会，公司全资子

公司四川中蜀世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四川中蜀”）于 2021 年 5 月

13 日向宇历投资提供人民币 300 万元借款，宇历投资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将该

笔借款归还至四川中蜀账户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

关规定，上述事项构成财务资助行为，尚需履行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程序。 

上述财务资助行为是基于公司开发工程施工业务而形成，资助资金属于计划

内资金，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。经自查，宇历投资与公司、公司

大股东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属于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。 

二、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北京宇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日期：2016年 5月 12日 

3、注册地点：北京市朝阳区 

4、注册资本：800万元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张闰阔 



 

6、主营业务：投资管理；资产管理；项目投资；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

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；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服务；软件开发；

企业管理；技术推广服务；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广告；经济贸易咨询；数据

处理（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 PUE 值在 1.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）；基

础软件服务；企业策划。 

7、控股股东及股权结构： 

股东 1：张闰阔，出资金额 799万元，持股比例 99.88%； 

股东 2：吴俊，出资金额 1万元，持股比例 0.12%。 

8、实际控制人：张闰阔 

9、关系说明：公司与宇历投资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10、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除上述业务外，未对宇历投资提供财务资助。 

11、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显示，宇历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经自查，公司未与宇历投资签署财务资助相关协议，公司已收回上述款项，

截至本公告日，该事项未对公司正常经营及资金使用产生影响。 

四、财务资助风控措施 

本次财务资助行为是在未履行相关付款审批程序的前提下发生的，暴露出公

司内部控制行为存在一定的瑕疵，公司已要求年度审计机构对公司内控制度的完

备性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梳理和评价，及时整改，坚决杜绝类似情况的再次

发生，防止业务开发过程中的用款风险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财务资助及时收回了资助款项，未对公司造成损失，

也未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及资金使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董事会一致同意本次财务资助行为。但是，本次财务资助行为是在未履行相

关付款审批程序的前提下发生的，暴露出公司内部控制存在一定的瑕疵，董事会

责成公司管理层协助年度审计机构详细梳理公司内部控制相关制度，评价内部控

制的有效性，及时整改，坚决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。 



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财务资助行为未对公司造成损失，也未对公司正常

业务的开展及资金使用造成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

本次财务资助行为。要求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关注此事项反映出来的公司内部控

制中存在的问题，及时整改，防止相关事件的再次发生。 

七、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除上述财务资助外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

未披露的其他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1日 

 

 


